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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644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 《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CB51048— zO14,自 ⒛15年 8月 1日 起实施。其中,第 4.0.3、
11.1.3、 11.2.4、 11.4.2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曲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zO14年 12月 2日



曰

本规范是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12年工程建设

标准规范制定、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2012〕 5号 )的要求 ,由 中
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和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调峰调频发电公

司会同有关单位编制而成。

本规范编制过程中 ,编制组进行了广泛深人的调查研究 ,认真

总结实践经验 ,参考了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并广泛征求

意见 ,完成了报批稿。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分 13章 。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总则、术语、站址选
择、站区规划和总布置、储能系统、电气一次、系统及电气二次、土

建、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给水和排水、消防、环境保护和水土保

持、劳动安全和职业卫生等。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 ,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 ,

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由 南方电网调峰调频

发电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

议 ,请寄送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发电公司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龙口

东路 32号 ,邮政编码 :510630),以 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

主 编 单 位 :中 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调峰调频发电公司

参 编 单 位 :中 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

上海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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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总   贝刂

1.0.1 为推进电化学储能技术的应用 ,规范电化学储能电站的设

计 ,做到安全可靠、节能环保、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或改建的功率为 500kW且容量

为 500kW· h及 以上的电化学储能电站的设计 ,不适用于移动式

电化学储能电站的设计。

1.0.3 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应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新材料。

1.0.4 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术  语

2.0.1 电化学储能电站  electrochemical energy storage staˉ

t1on

采用电化学电池作为储能元件 ,可进行电能存储、转换及释放

的电站。

2.0.2  布耆自汔崖自J乇    energy storage unit

电池组、电池管理系统及与其相连的功率变换系统组成的最

小储能系统。

2.0.3 功率变换系统  power∞nversion system(PCS)

与储能电池组配套 ,连接于电池组与电网之间 ,把电网电能存

人电池组或将电池组能量回馈到电网的系统 ,主要由变流器及其

控制系统构成。

2.0.4 电池管理系统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BMs)

监测电池的状态 (温度、电压、电流、荷电状态等),为电池提供

管理及通信接口的系统。

· 2·



3站 址 选 择

3.0.1 站址选择应根据电力系统规划设计的网络结构 、负荷

分布、应用对象、应用位置、城 乡规划、征地拆迁 的要求进行 ,

并应满足防火和防爆要求 ,且应通过技术经济比较选择站址方

案。

3.0.2 站址选择应因地制宜 ,节约用地 ,合理使用土地 ,提高土地

利用率 ,宜利用荒地、劣地、坡地、不占或少占农田 ,合理利用地形 ,

减少场地平整土 (石 )方量和现有设施拆迁工程量。

3.0.3 站址应有方便、经济的交通运输条件 ,与 站外公路连接应

短捷 ,且工程量小 ;站址宜靠近可靠的水源。

3.0.4 站址应满足近期所需的场地面积 ,并应根据远期发展规划

的需要 ,留有发展的余地。

3.0.5 下列地段和地区不应选为站址 :

1 地震断层和设防烈度高于九度的地震区 ;
2 有泥石流、滑坡、流沙、溶洞等直接危害的地段 ;
3 采矿陷落(错动 )区界限内 ;
4 爆破危险范围内;  ·

5 坝或堤决溃后可能淹没的地区 ;
6 重要的供水水源卫生保护区 ;
7 历史文物古迹保护区。
3.0.6 站址不宜设在多尘或有腐蚀性气体的场所。

3.0.7 站址选择的防洪及防涝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大型电化学储能电站站址场地设计标高应高于频率为
1%的洪水水位或历史最高内涝水位 ;

2 中、小型电化学储能电站站址场地设计标高应高于频率为
· 3·



噼%的瞧琳冰位或历史最商内涝水位;
彐 鳖站扯场地设计掭潇雳渚晡耙止途要求|时i趄些勋墅颠缃洎
猡永菝施暾橇矗婺谡备曦蜘 鲑产建鲷物童内靴坪标扃煮于上述
礴球馋。



4 站区规划和总布置

4.0.1 电站应按最终规模统筹规划。总体规划应与当地的城镇

规划或工业区规划相协调 ,宜充分利用就近的交通、给排水及防洪

等公用设施。站区内设备的布置应紧凑合理 ,方便操作 ,并应设置

检修场地及放置备品备仵、检修工具的场所 ,以及相应的消防及运

输通道和起吊空间。

4.0.2 防洪、抗震设防地区的电站 ,应根据地质、地形等因素 ,将

主要的生产建、构筑物布置在相对有利的地段。

4.0.3 电化学储能电站内建、构筑物及设备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表 4。 0.3的规定。

表 4。 0.3 电化学储能电站内建、构筑物及设备的防火间距(m)

建、构筑

物名称

甲

类

生

产

建

筑

乙

类

生

产

建

筑

丙、丁、戊类

生产建筑
屋外电池装E

屋外

配电装丑
事

故

油

池

生活建筑

耐火等级

甲类 乙类

卩9、

丁 、

戊 类

每组断路

器油Ι
耐火等级

、二纫
级

(1t ≥ 1t 二 绍
〓
一
级

甲类生产建筑

乙类生产建筑 5

丙、

丁、

戊类

生产

建筑

耐

火

等

级

二级

三级 5



续 表 4.0.3

建、构筑

物名称

甲

类

生

产

建

筑

乙

类

生

产

建

筑

丙、丁、戊类

生产建筑
屋外电池装E

屋外

配电装E
事

故

油

池

生活建筑

耐火等级

甲类 乙类

卩
g、

丁 、

戊类

每组断路

器油Ⅰ
耐火等级

二 绍
〓
一
级

<(1t ≥1t 二纫
级

屋外

电池

装丑

甲类

乙类 5 s

丙、丁、

戊类
5

屋外

配电

装丑

每

组

断

路

器

油

Ⅱ

<1t s 5 5

≥ 1t

油没

变压

器

筚

台

设

备

油

Ι

5
t
~
 Ⅲ

根据

GB

;022J

规定

执行

根据

GB

50229

规定

执行

s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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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4。 0.3

建、构筑

物名称

甲

类

生

产

蓖

筑

乙

类

生

产

建

筑

丙、丁、戊类

生产建筑
屋外电池装丑

屋外

配电装丑
事

故

油

池

生活建筑

耐火等级

甲类 乙类

丙、

刁「 、

戊类

每组淅路

器油Ⅰ
耐火等级

、二绍
级

<It ≥ 1t 、二纫
〓
一
级

事故油池 5 5

生活

建筑

耐

火

等

级

二 级
7

三 级 8

注△ 琏、构筑物防火间距应按相邻两琏筑物外埒的最近距离计茸 ,如外埒有凸
出的燃烧掏件时 ,则 应从其凸出部分外缘弃起。

2 相邻两座建筑两面的外坫为非燃烧体且无门臼洞口、无外钅的焖烧屋柑 ,
其防火间距可按本表减少25%。

3 相邻两座建筑较亩-面的外堵如为防火坫、且两座建筑物门窗之间的净距
不小于 5m时 ,其防火间距不限,但甲类建筑之间不应小于 4m。
4 其他建、构筑物及屋外配电装垩的防火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力发
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规范》GB50229中 变电站的有关规定。
5 本表中“-"表示不限制 ,该间距可根据工艺布工蒋要确定。

4.0.4 站区竖向布置宜合理利用自然地形 ,因地制宜确定竖向布
置形式。

4.0,5 竖向设计应与站外已有和规划的道路、排水系统、周围场
地标高等相协调。

4.0.6 户外敞开式电化学储能电站应设置栅栏、围墙等 ;设置于
电源侧、变配电所内的电化学储能电站 ,其外墙可作为围护隔离

墙。

4.0.7 站区围墙、大门和站内道路应满足运行、检修、消防和设备
安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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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储 能 系 统

5.1 分  类

5.1.1 电化学储能电站按电池类型可分为铅酸电池、锂离子电
池、液流电池、钠硫电池和多类型电化学储能等。

5.I。 2 电化学储能电站按照容量规模可分为小型、中型和大型 ,
并应按下列标准划分 :

1 功率为 1MW或 容量为 1MW· h以下为小型电化学储能
电站。

2 功率为 30MW且容量为 30MW· h及以上为大型电化学
储能电站。

3 介于小型和大型间的电站为中型电化学储能电站。

5.2储 能 单 元

5.2.1 储能单元应根据电化学储能类型、电站容量、接人电压等
级、应用需求、功率变换系统性能、电池的特性和要求及设备短路

电流耐受能力进行设计。

5.2.2 直流侧接地形式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低压电气装置
第 1部分 :基本原则、一般特性评估和定义》GB/T16895.1的 规
定。

5.2.3 直流侧电压应根据电池特性、耐压水平、绝缘性能确定 ,不

宜高于 1kV。

5.2.4 电池组的成组方式及其连接拓扑应与功率变换系统的拓
扑结构相匹配 ,并应减少电池并联个数。

5.2.5 电池组回路应配置直流断路器、隔离开关等开断、保护设
备。

· 9·



5.2.6 电池组的电池裕度应根据电池的寿命特性、充放电特性及

最佳充放电区间和经济性进行配置。

5.2.7 储能单元设备应选择节能、环保、高效、安全、可靠、少维护

型设备。

5.3 功率变换系统

5.3.1 功率变换系统交流侧电压宜从表 5.3.1的标准值中选

取。

表5.3.1 交流侧电压

5.3.2 功率变换系统的额定功率宜从表 5,3.2的 标准值中选

取。

表 5.3.2 额定功率

5.3.3 功率变换系统功能、性能要求应与储能单元需求相匹配 ,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应具备并网充电、并网放电、离网放电三种基本功能。
2 应具有有功功率连续可调功能。
3 应具有无功功率调节能力。
4 应具备低电压穿越能力。
5.3.4 功率变换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应采集功率变换系统交、直流侧电压、电流等模拟量和装

置正常运行、告警故障等开关量信息。

2 应接收电池管理系统上送的电池电压、温度、计算电量等

模拟量和故障告警等开关量保护、联合控制所需信息。

3 应完成装置运行状态的切换及控制逻辑 ,且应包括功率变
换系统的启停、控制方式的切换、运行状态的转换。

4 应具备保护功能 ,确保各种故障情况下的系统和设备安
全。功率变换系统保护配置宜符合表 5.3.4的规定。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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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4 功率变换系统保护配Ⅱ

分   类 保 护 配 置

本体保护 功率模块过流、功率模块过温、功率模块驱动故障

直流侧保护 直流过压/欠压保护、直流过流倮护、直流输人反接保护

交流侧保护

交流过压/欠压保护、交流过流倮护、频率异常保护、交

流进线相序错误保护、电网电压不平衡度倮护、输出直流

分量超标保护、输出电流谐波超标保护、防孤岛倮护

其他保护 冷却系统故障保护、通讯故障保护

5 宜支持 EC61850、CAN或 Modubs TCP/IP通信 ,并应能
配合监控系统及电池管理系统完成储能单元的监控及保护。

5.3.5 功率变换系统性能指标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在额定运行条件下 ,功率变换系统的效率应满足下列要
求 :

1)一 级变换拓扑型 :额 定功率不大 于 100kW的 仅含
AC/DC环节的功率变换系统 ,效率不应低于 95%;额

定功率大于 100kW的仅含 AC/DC环节的功率变换系

统 ,效率不应低于 97%。

2)两级变换拓扑型 :额定功率不大于 100kW的含 AC/Ⅸ)+

DC/DC环节的功率变换系统 ,效率不应低于 92%;额定

功率大于 100kW的 含 AC/DC+DC/DC环节的功率变
换系统 ,效率不应低于 94%。

3)H桥链式拓扑型 :效率不应低于 97%。
注 :计算以上效率时 ,不包含隔离变压器损耗。

2 功率变换系统在 110%的标称电流容量下 ,持续运行时间
不应少于 lmin;在 120%的标称电流容量下 ,持续运行时间不应少

于 10s。 高于上述要求的工程 ,应根据实际计算功率变换系统的

过载能力要求。

3 与电网连接点的谐波电压、输出电流谐波总畸变率应符合
· 11 ·



现行国家标准《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GB/T14549的 规定。
4 功率变换系统并网运行时产生的电压波动和闪变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GB12326的 规定。

5 对储能电池进行恒流充电时 ,输出电流的稳流精度应符合
下列要求 :

1)一级变换拓扑型功率变换系统输出电流的稳流精度应为

±5%。

2)两级变换拓扑型功率变换系统输出电流的稳流精度应为

±2%。

6 对储能电池进行恒流充电时 ,输出电流的电流纹波应符合
下列要求 :

1)一级变换拓扑型功率变换系统输出电流的电流纹波不应

超过 5%。

2)两级变换拓扑型功率变换系统输出电流的电流纹波不应

超过 2%。

7 并网运行时 ,功率变换系统交流侧输出电流中的直流电流
分量不应超过其输出电流额定值的 0.5%。

8 并网运行模式下 ,不参与系统无功调节时 ,功率变换系统
输出大于其额定输出的 50%功率时 ,超前或滞后功率因数不应小

于 0.95。

9 功率变换系统应能快速切换运行状态 ,在 90%额定功率
并网充电状态和 90%额定功率并网放电状态之间运行状态切换

所需的时间不应大于 ⒛Oms。

10 当输人电压为额定值时 ,在距离设备水平位置 1m处 ,用

声级计测量满载时的噪声 ,噪声不应大于 70dB。

5.4 电池及电池管理系统

5.4.1 电池选型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电池应选择安全、可靠、环保型电池 ,可选择铅酸电池、钠
· 12·



硫电池、锂离子电池和液流电池 ,宜根据储能效率、循环寿命、能量

密度、功率密度、充放电深度能力、自放电率和环境适应能力等技

术条件进行选择。

2 电池宜采用模块化设计。锂离子电池模块的额定电压宜
选 12V、 24V、 36V、 48V和 72V系列。铅酸电池模块额定电压宜

选 2V、 6V和 12V系 列。

3 电池容量应与储能单元容量、能量相匹配。
4 电池不应过充、过放 ,相应的电池管理系统应具备防护能力。
5 电池应具有安全防护设计。在充、放电过程中外部遇明

火、撞击、雷电、短路、过充过放等各种意外因素时 ,不应发生爆炸。

6 在正常情况下 ,液流电池各承压部件不应发生渗漏 ,喷溅
等液体渗出情况。

5.4.2 电池管理系统选型应与储能电池性能相匹配 ,并应符合下

列要求 :

1 供电电源可采用交流或直流电源。其中交流电源额定电
压宜为 220V,直流电源额定电压宜为 110V或 220V。

2 电池管理系统与电池相连的带电部件和壳体之间的绝缘
电阻值不应小于 2MΩ。

3 电池管理系统应经受绝缘耐压性能试验 ,在试验过程中应
无击穿或闪络等破坏性放电现象。

4 所检测状态参数的测量误差不应大于表 5.4.21的规定。
表 5.4.⒉ 1 状态夸数测Ⅱ误差

注 :f.s为 满量程。

5 SOC估算精度要求宜符合表 5.4.2-2的 规定。
表 5.4.⒉2 sCr估 箕精度

参数 总电压值 电流值 温度值 单节电压值

误差要求 ±l% f,s, ±0.2%f.s ±2℃ ±10mV

sOC范围 SOC≤ 30% 30%(SOC(80% sOC≥ 80%

精度要求 ≤8% ≤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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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能在供电电源电压上限、下限时 ,持续运行 1。 00h,且状
态参数测量精度满足要求。

7 应全面监测电池的运行状态 ,包括单体/模块和电池系统
电压、电流、温度和电池荷电量等 ,事故时发出告警信息。

8 应可靠保护电池组 ,宜具备过压保护、欠压保护、过流保
护、过温倮护和直流绝缘监测等功能。

9 电池管理系统的均衡功能宜按电池特性合理配置。
10 宜支持 CAN或 Modbus TCP/IP通信 ,配合功率变换系

统及站内监控系统完成储能单元的监控及保护。

5.5 布  置

5.5.1 设备布置应遵循安全、可靠、适用的原则 ,便于安装、操作、

搬运、检修和调试 ,预留分期扩建条件。

5.5.2 设备的布置形式 ,应根据安装环境条件、设备性能要求和

当地实际情况确定 ,宜采用户内布置。

5.5.3 户外布置的储能系统 ,设备的防污、防盐雾、防风沙、防

湿热、防水、防严寒等性能应与当地环境条件相适应 ,柜体装置

外壳防护等级宜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外壳防护等级 (IP代码 )》

GB4208规定的 IP54。

5.5.4 户内布置的储能系统应设置防止凝露引起事故的安全措

施。

5.5.5 不同类型的储能系统宜分区布置。液流电池可布置在同

一区内 ,锂离子电池、钠硫电池、铅酸电池应根据储能系统容量、能

量和环境条件合理分区。

5.5.6 储能系统设备可采用标准柜式 ,也可采用框架式。站内功

率变换系统尺寸宜保持一致 ,站内电池柜/架尺寸宜保持一致。储

能系统布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储能系统四周或一侧应设置维护通道 ,其净宽不应小于
1200n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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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储能系统采用柜式结构多排布置时 ,柜式布置维护通道
宽度宜满足表 5.5.6的规定 ,且不宜小于单侧门宽加 800mm。

5.5.7 功率变换系统在站内布置应有利于通风和散热。

5.5.8 电池的布置应满足电池的防火、防爆和通风要求。

5.5.9 电池管理系统宜在电池柜内合理布置或就近布置。

表 5.5.6 柜式布Ⅱ维护通道宽度

部   位
宽度(mm)

-般 最小

柜正面至柜正面

柜正面至柜背面

柜背面至柜背面

柜正面至瑙 1200

柜背面至墙 1000

边柜至墙

主要通道 1600^ˇ 2000 1400



6电 气 一 次

6.1并 网 要 求

6.1.1 电站接人电网的电压等级应根据电站容量及电网的具体

情况确定。大、中型电化学储能电站宜采用 10kV或更高电压等

级。

6.1.2 电站接人电网公共连接点电能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偏差》GB12325、 《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
闪变》GB12326、《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GB14549和《电能
质量 三相电压不平衡》GB155在 3的规定 ,向 电网馈送的直流电
流分量不应超过其交流额定值的 0.5%。

6.1.3 电站有功、无功功率控制应满足应用需求 ,动态响应速度

应满足并网调度协议的要求。

6.1.4 电网异常时电站的响应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电网频率异常时的响应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电站并网时应与电网保持同步运行。

2)接人电网的电化学储能电站的频率异常响应特性要求应

符合表 6.1.⒋ 1的规定。

表 6.1。 ⒋1 接入电网的电化学储能电站的频率异常响应特性要求

2 电网电压异常时的响应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无低电压穿越能力要求的电站 ,电压异常响应特性要求

· 16 ·

电网频率 r(Hz) 要  求

r<4: 电化学储能电站应立即与电网断开连接

48≤ r<49,5 电化学储能电站不应从电网获取电能

49.5≤ r≤ 50· 2 正常运行

r>5o,2 电化学储能电站不应向电网耪送电能



应符合表 6.1.4乇 的规定。

表 6。 I。⒋2 电化学储能电站的电压异常响应特性要求

注 :UN为并网点的电网额定电压。

2)具有低电压穿越能力要求的电站 ,当并 网点电压在额

定电压的 85%及 以上时 ,电压异常响应特性应符合表
6.l。 42的 规定 ;当并 网点电压在额定电压的 85%以

下时 ,电站的低电压穿越能力应满足并网调度协议的

要求。

6.1.5 电站的无功补偿装置配置应按照电力系统无功补偿就地

平衡、便于调整电压和满足定位需求的原则配置。

6.1.6 并网运行模式下 ,不参与系统无功调节时 ,电站并网点处

超前或滞后功率因数不应小于 0.95。

6.1.7 电站的接地形式应与原有电网的接地形式一致 ,不应抬高
· 17 ·

并网点电压 要   求

σ(50%I/N
电化学储能电站不应从电网获取电能。若并网点电

压低于 50%σ N持续 0.zs以 上时 ,电化学储能电站应与

电网断开连接

5o%uN≤u(85%UN
电化学储能电站不宜从电网获取电能。若并网点电

压位于 50%UN≤U(85%LJN区间的持续时间大于 2s

时 ,电化学储能电站应与电网断开连接

85%UN≤U≤ 110%UN 正常运行

llO%uN<u≤ 120%1/N

电化学储能电站不宜向电网输送电能。若并网点电

压位于 110%UN<tJ≤ 120%UN

区间的持续时间大于 2s时 ,电化学储能电站应与电

网断开连接

U)120%UN
电化学储能电站不应向电网输送电能。若并网点电

压高于 120%UN持续 0.2s以上时 ,电化学储能电站应

与电网断开连接



接人电网点原有的过电压水平和影响原有电网的接地故障保护配

合设置。

6.2 电气主接线

6.2.1 电气主接线应根据电站的电压等级、规划容量、线路和变

压器连接元件总数、储能系统设各特点等条件确定 ,并应满足供电

可靠、运行灵活、操作检修方便、投资节约和便于过渡或扩建等要

求。

6.2.2 高压侧接线形式应根据系统和电站对主接线可靠性及运

行方式的要求确定 ,可采用单母线、单母线分段等接线形式。当电

站经双回路接人系统时 ,宜采用单母线分段接线。

6,3 电气设备选择

6.3.1 电气设备性能应满足电站各种运行方式的要求。

6.3.2 电气设备和导体选择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3~110kV

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GB50060和《导体和电器选择设计技术

规定》DL/T5222的规定。对于 ⒛kV及以下电站还应满足现行
国家标准《2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GB50053的 规定。

6.4 电气设备布置

6.4.1 电气设各布置应结合接线方式、设备形式及电站总体布置

综合确定。

6.4.2 电气设各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3~110kV高 压配电

装置设计规范》GB50060的 规定。对于 zOkV及 以下电站布置还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2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GB50053的

规定。

6.5 站用电源及照明

6.5.1 站用电源配置应根据电站的定位、重要性、可靠性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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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确定。大型电化学储能电站 ,宜采用双回路供电 ;中 、小型电化

学储能电站可采用单回路供电。采用双回路供电时 ,宜互为备用。

6.5.2 站用电的设计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50054的 规定。

6.5.3 电气照明的设计 ,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

准》GB50034、《室外作业场地照明设计标准》GB50582和 《发电

厂和变电站照明设计技术规定》DL/T5390的规定。

6.5.4 照明设备安全性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国家电气设备安全

技术规范》GB19517的 规定 ;灯具与高压带电体间的安全距离应

满足现行行业标准《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 第 3部分 :变 电站》
DL5009.3的要求。

6.5.5 铅酸、液流电池室内的照明 ,应采用防爆型照明灯具 ,不应

在室内装设开关熔断器和插座等可能产生火花的电器。

6.6 过电压保护、绝缘配合及防雷接地

6.6.1 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设计 ,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低压系统

内设各的绝缘配合 第 1部分:原理、要求和试验》GB/T16岵 5.1、《低
压电力线路和电子设备系统的雷电过电压绝缘配合》GB/T21697

和《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DL/T620的 规定。

6.6.2 建筑物防雷设计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

规范》GB50057的 规定。

6.6。 3 接地设计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

计规范》GB/T50065的 规定。

6.7 电缆选择与敷设

6.7.1 电缆选择与敷设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力工程电缆设

计规范》GB50217的 规定。

6.7.2 液流电池下方不宜敷设电缆 ,电池系统的电缆迸、出线宜

由上端引出 ,宜采用电缆桥架敷设。



7 系统及电气二次

7.1 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

7.1.1 继电保护及安全 自动装置配置应满足可靠性、选择性、灵

敏性、速动性的要求 ,继电保护装置宜采用成熟可靠的微机保护装

置。

7.1.2· 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设计应满足电力网络结构、电站

电气主接线的要求 ,并应满足电力系统和电站的各种运行方式要

求。

7.1.3 继电保护和安全 自动装置设计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继

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GB/T14285的 规定。
7.1.4 电站与电力系统连接的联络线宜根据建设规模、接人系统
情况及运行要求配置保护 ,宜采用光纤差动保护。

7.1.5 电站直流侧可不配置单独的保护装置 ,直流侧的保护可由
功率变换系统及电池管理系统完成 ,直流侧保护配置应符合本规

范第 5.3.4和第 5.4.2条 的要求。

7.2 调度自动化

7.2.1 电站调度自动化的设计 ,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电力系统

调度自动化设计技术规程》DL/T5003的规定。
7.2.2 电站可配置电能质量监测装置 ,监测点宜选择在电化学储

能电站接人电力系统的并网点。

7.2.3 电站的关口计量点应设置于两个供电设施产杈分界点或

合同协议规定的贸易结算点。

7.2.4 电站电能量计量系统的设计 ,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电能

量计量系统设计技术规程》DL/T520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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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电能计量装置宜具备电能计量信息远传功能。

7.2.6 采用网络方式上送信息的电化学储能电站二次系统安全

防护设计 ,应符合电力二次系统安全防护要求。

7.3 通  信

7.3.1 电站系统通信应满足监控、保护、管理、通话等业务对通道

及通信速率的耍求 ,并应预留与上级监控系统通信接口。

7.3.2 电站通信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电力通信运行管理规

程》DL/T544的规定 ,中 、小型电化学储能电站设备配置可根据

当地电网的实际情况进行简化。

7.3.3 站用通信设备宜采用一体化电源 ,事故放电时间不应小于

1.0h。

7.3.4 通信设备宜与电气二次设备同室布置。

7.3.5 电站通信宜采用网络方式。

7.4 计算机监控系统

7.4.1 电站应配置计算机监控系统。

7.4.2 监控系统应能实现对电站监视、测量、控制 ,宜具备遥测、

遥信、遥调、遥控等远动功能。

7.4.3 监控系统宜能够实现多个储能单元的协调控制并根据其

功能定位实现削峰填谷、系统调频、无功支撑、电能质量治理、新能

源功率平滑输出等控制策略。

7.4.4 监控系统可由站控层、间隔层和网络设备等构成 ,并应采

用分层、分布、开放式网络系统实现连接。

7.4.5 监控系统站控层和间隔层设备宜分别按远景规模和实际

建设规模配置。

7.4.6 监控系统通信网络宜采用以太网连接 ,并应具备与其他系 ∫

统进行数据交换的接口。

7.4.7 大、中型电化学储能电站宜采用双机双网冗余配置 ;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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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学储能电站监控系统宜采用单机单网配置。

7.4.8 大、中型电化学储能电站的电池管理系统和功率变换系统
宜单独组网 ,并应以储能单元为单位接人站控层网络。

7.4.9 监控系统与电池管理系统、功率变换系统通信应快速、可
靠 ,通信规约可采用 IEC6185o、 Modbus TCP/IP等 。
7.4.10 监控系统宜设置时钟同步系统 ,同步脉冲输出接 口及数
字接口应满是系统配置要求。

7.5 二次设备布置

7.5.1 二次设备布置应根据电站的运行管理模式及特点确定 ,可

分别设主控制室和继电器室。

7.5.2 主控制室的位置应按便于巡视和观察配电装置、节省控制
电缆、噪声干扰小和有较好的朝向等因素选择。

7.5.3 主控制室宜按最终建设规模在电站的第一期工程中一次
建成。

7.5.4 继电器室布置应满足设备布置和巡视维护的要求 ,并应留
有各用屏位。屏、柜的布置宜与配电装置的间隔排列次序对应。

7.5.5 主控制室及继电器室的设计和布置应符合监控系统、继电
保护设备的抗电磁干扰能力要求。

7.6 站用直流系统及交流不间断电源系统

7.6.1 电站应设置站用直流系统 ,宜与通信电源整合为一体化电
源。

7.6.2 电站直流系统设计 ,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电力工程直流
电源系统设计技术规程》DL/T50狃 的规定。
7.6.3 站用交流事故停电时间应按不小于 2.0h计算。
7.6.4 大、中型电化学储能电站直流系统宜采用 2组蓄电池 ,接
线宜采用二段单母线接线 ,二段直流母线之间宜设联络电器 ,蓄电

池组应分别接于不同母线段。小型电化学储能电站站用直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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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采用 1组蓄电池 ,接线可采用单母分段或单母线接线。

7.6.5 电站宜设置交流不间断电源系统 ,并应满足计算机监控系

统、消防等重要负荷供电的要求。交流不间断电源宜采用站用直

流系统供电。

7.7 视频安全监控系统

7.7.1 视频安全监控系统的配置应根据电站规模、重要等级以及

安全管理要求确定。大、中型电化学储能电站宜设置视频安全监

控系统 ,小型电化学储能电站可设置视频安全监控系统。

7.7.2 视频安全监控系统应按有、无人值班管理要求布置摄像监

视点 ,应实现对功率变换系统、电池、一次设备、二次设各、站内环

境等进行监视。

7.7.3 视频安全监控系统应与站内监控系统通信 ,并可通过专用

数字通道实现远方遥视和监控。

7.7.4 视频安全监控系统宜能够接受站内时钟同步系统对时 ,且

应保证系统时间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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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土

8.1 建

8.1.1 建、构筑物的布置应根据总体布置要求、环境条件、站址地

质条件、电池类型以及有利于站房施工、设备安装和运行管理等条

件 ,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8.1.2 建筑物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应满足设备运输、安装、运行、检修的要求 ;
2 应满足防酸、防爆、防火、防水、防潮的要求 ;
3 应满足采暖、通风、采光的要求 ;
4 建筑造型应整体协调、适用美观。
8.1.3 建筑物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应满足当地气候条件及节能

标准 ,外墙及屋面应根据电池和其他设备的温度特性、通风和采暖

要求采取相应的保温隔热层。

8.1.4 电池室设计应有利于其窒内通风顺畅 ,顶棚内表面应平

整 ,避免产生空气流通盲区。可在屋顶设置天窗、排气孔改善电池

室上部空间的通风环境。

8.1.5 电池室应防止太阳光直射室内 ,当设有采光窗时可采用遮

阳帘等遮光措施。

8.1.6 布置有酸性电解液且为非密闭结构电池的电池室 :地面应

采用易于清洗的耐酸材料 ;墙面及顶棚宜涂耐酸漆 ;楼地面标高宜

低于相邻房间和过道的楼地面标高不小于 ⒛mm,并应设置坡度
不小于 0.5%的排水坡度 ,通过耐酸的排水管沟排出作妥善处理。

布置有强碱性或其他腐蚀性电解液的电池室 ,地面、墙面、顶棚亦

应采取相应的防腐措施。

8.1.7 电池设备布置不应跨越建筑变形缝。
·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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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 电池室及其他电气设备房的通风口、孔洞、门、电缆沟等与
室外相通部位 ,应设置防止雨雪、风沙、小动物进人设施。通风窗、

通风机、孔洞的一侧可设细孔钢丝网 ,门槛处应设置挡鼠板。

8.1.9 布置有电池或重要电气设备的建筑物屋面防水等级应采
用 I级。

8.2 结 构

8.2.1 主控制室、继电器室、配电装置室、电池室等主要建筑设计
使用年限不应低于 50年 ,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大型

电化学储能电站的主要建筑抗震设防类别不应低于乙类 ,其余建

筑抗震设防类别不应低于丙类。

8.2.2 建筑结构设计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
态分别进行荷载 (效应 )组合 ,并应取各 自的最不利的效应组合进

行设计。

8.2.3 建筑楼面、屋面均布活荷载的标准值及其组合值、频遇
值和准永久值系数 ,应按国家现行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50009及 《变电站建筑结构设计技术规程》DL/T5457的 有关
规定取用。电池室楼面活荷载标准值应按实际计算。

8.2.4 建、构筑物的承载力、稳定、变形、抗裂、抗震及耐久性等 ,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 《建筑地基

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建

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和《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等 的
规定。



9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9.0.1 电站的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及《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GB50016的 规定。

9.0.2 位于严寒或寒冷地区的电站 ,应设置供暖设施 ;其他地区

可根据工艺与设备需要设置供暖设施。电池室内不应采用明火取

暖。铅酸电池、液流电池等有氢气析出的电池室 ,采用电采暖时应

采用防爆型设备。

9。 0.3 电池室内设计温度参数应符合表 9.0.3的规定。
表 9.0.3 电池室内设计温度畲数

9.0.4 电池室内通风量应按空气中的最大含氢量不超过 0.7%

计算 ,且不应小于 3次 /h。 铅酸电池、液流电池等有氢气析出的电

池室 ,通风空调设备应采用防爆型设各。

9.0.5 配电装置室夏季室内温度不宜高于 40℃ ,通风系统进排

风设计温差不应超过 15℃ 。

9.0.6 电气设各房间内不应布置有压的热水管、蒸气管道或空调

水管。

储能电池类型 运行环境温度 (℃ )

铅酸电池 15冖 3̌0

锂电池 o~45

液流电池 0^ˇ 40

钠硫电池 -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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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给水和排水

10.0.1 给水和排水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

计规范》GB50015的 规定。
10.0。 2 供水水源应根据供水条件综合比较确定 ,应优先选用已
建供水管网供水。

10.0.3 生活用水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GB5749的规定。
10.0.4 站区雨水、生活排水、生产废水宜采用分流制。
10.0.5 站内生活排水、生产废水应处理符合相关标准后排放或

站内回用。

10.0.6 液流电池储液罐应布置在酸液流槽内。当设有酸液事故

储存池时 ,酸液流槽容积宜按最大一组电池组正负极两罐酸液容

量 ⒛ %设计 ;当未设有酸液事故储存池时 ,酸液流槽容积宜按最
大一组电池组正负极两罐酸液容量 100%设计。酸液事故储存池

容积宜按最大一组电池纽正负极两罐酸液容量 100%设计。
10.0.7 室内排水管道不应布置在除电缆房间外的电气设备房

间 ,液流电池室排水管道应采用耐酸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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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消  防

Ⅱ.1一 般 规 定

11.1.1 消防设计应贯彻
“
预防为主 ,防消结合

”
的方针 ,防治和减

少火灾危害 ,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

11.1.2 消防设计应根据电站的不同规模、各类电池不同特性采
取相应的消防措施 ,从全局出发 ,统筹兼顾 ,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

进、经济合理。

11.1.3 站内备建、构筑物和设备的火灾危险分类及其最低耐火

等级应符合表 11.1.3的 规定。

表 1I。 1.3 建、构筑物和设备的火灾危险性分类及其耐火等级

建、构筑物及设备名称 火灾危险性分类 耐火等级

电池室
铅奁电池、锂离子电池、液流电池 戊 二 级

钠硫电池 甲 -级

屋外

电池设备

铅酸电池、锂离子电池、液流电池 戊 二级

钠硫电池 甲 -级

配电装

E搂 (室 )

单台设备油Ⅱ 60kg以上 丙 二级

单台设备油Ι sOkg及 以下 丁 二 级

无含油电气设备 戊 二级

屋外配

电装丑

单台设备油I mkg以 上 丙 二级

单台设备油Ⅱ ωkg及 以下 丁 二级

无含油电气设备 戊 二 级

油没变压器室 丙 -级

气体或干式变压器室 丁 二级

主控通信搂 戊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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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Ⅱ。1.3

建、构筑物及设备名称 火灾危险性分类 耐火等级

继电器室 戊 二级

总奉故贮油池 丙 -级

生活、消防水泵房 戊 二 级

污水、雨水泵房 戊 二级

雨淋阀室、泡沫设备室 戊 二 级

注△ 当不同性质的部分布至在-幔建筑物或联合建筑物内时 ,则其建筑物的火
灾危险性分类及其耐火等级除另有防火蹈离措施外 ,应按火灾危险性类别

窝者选用。

2 当主控通信楼未采取防止电缆宥火后延焖的措施时,火灾危险性应为丙
类。

11.2 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

11.2.1 电站内建筑物满足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 ,体积不超过

3000m3,且火灾危险性为戊类时 ,可不设消防给水。不满足以上

条件时应设置消防给水系统 ,消 防水源应有可靠保证。

Ⅱ。2.2 电站消防给水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

计防火规范》GB50016的 有关规定 ,同一时间内的火灾次数应按

一次设计。

11.2.3 建筑物满是下列条件之一时可不设室内消火栓 :

1 耐火等级为一、二级且可燃物较少的丁、戊类建筑物 ;
2 耐火等级为三、四级且建筑物体积不超过 3000m3的 丁类

建筑物和建筑物体积不超过 5000m3的戊类建筑物 ;

3 室内设有生产、生活给水管道 ,室外消防用水取 自贮水池
且建筑物体积不超过 5000m3的建筑物。

11.2.4 电站消防给水Ⅱ应按火灾时最大一次室内和室外消防用

水二之和计算。消防水池有效容量应满足最大一次用水Ⅱ火灾时

由消防水池供水部分的容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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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建筑物灭火器配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

置设计规范》GB5014o的 有关规定 ,电池室危险等级应为严重危
险级。

Ⅱ。2.6 钠硫电池室应配置砂池 ,锂电池室宜配置砂池。单个砂
池容量不应小于 1m3,最大保护距离为 30m。

11.3建 筑 防 火

11.3.1 钠硫电池室应采用单层建筑 ,液流电池室宜采用单层

建筑 ,其他类型电池室可采用多层建筑。建筑宜采用钢筋混凝

土柱承重的框架或排架结构 ;当 采用钢柱承重时 ,钢 柱应采用

防火保护 ,其耐火极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的有关规定。
1I.3.2 电池窒、主控制室、继电器室、配电装置室、电缆间的安全

疏散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建筑面积超过 250m2时 ,其疏散出口不宜少于 2个。当
配电装置室的长度超过 60m时 ,应增设 1个中间疏散出口 ;
2 钠硫电池室建筑面积超过 100m2时 ,其疏散出口不应少

于 2个 ;

3 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 ,门 的最小净宽不宜小于 0.9m;
4 门外为公共走道或其他房间时 ,该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

但钠硫电池室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Ⅱ.3.3 电池室四周隔墙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钠硫电池室隔墙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4.00h,其 他电池室隔

墙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3。 00h;

2 隔墙上除开向疏散走道及室外的疏散门外不应开设其他
门窗洞口;当必须开设观察窗时 ,应采用甲级防火窗 ;

3 隔墙上有管线穿过时 ,管线四周空隙应采用不燃材料填密
实。

Ⅱ。3.4 电池室、控制室的室内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不应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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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A级。

1I。 4 火灾探测及消防报t

11.4.1 主控通信室、配电装置窒、继电器室、电池室、PCS室、电
缆夹层及电缆竖井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1.4.2 电站内主要建、构筑物和设备火灾报t系 统应符合表
11.4.2的规定。

表 Ⅱ。4.2 电站内主要建、构筑物和设备火灾报△系统

Ⅱ.4.3 电池窒宜配置感烟或吸气式感烟探测器。对于可能产生
可燃气体的电池 ,电池室宜装设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11.4.4 火灾探测及消防报警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的 规定。

蓖、构筑物和设备 火灾探浏器类型

主控通佶室 硌烟或吸气式盛烟

配电装二室 钮烟、线型感烟或吸气式感烟

继电器室 恧烟或吸气式恧烟

PCs室 感烟、线型球烟或吸气式感烟

电纨夹层及电纨竖井 感烟、线型妞温或吸气式感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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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

12.1一 般 规 定

12.1.1 站址选择应符合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保护的

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12.1.2 电站的设计应对废水、噪声等污染因子采取防治措施 ,减

少其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1z。 1.3 电站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和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的规定。
12.1.4 电站的电磁防护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

制限值》GB8702的规定。

12.2环 境 保 护

12.2.1 电站的废水、污水应分类收集、输送和处理 ;对外排放的

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的 规定。

向水体排水应符合受纳水体的水域功能及纳污能力条件的要求 ,

防止排水污染受纳水体。

12.2.2 电站的生活污水应处理达标后复用或排放。位于城市的

电站 ,生活污水可排人城市污水系统 ,其水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污水排人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q343的有关规定。
12.2.3 电站中电池的电解液若发生意外泄漏 ,不应直接外排 ,应

回收或处理达标后向外排放。

12.2.4 电池寿命到期后 ,应 由原生产厂家或相关资质的机构等

进行回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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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劳动安全和职业卫生

13.0.1 电站的设计应执行国家规定的有关劳动安全和职业卫生的

法律、法规、标准及规定 ,并应贯彻执行
“
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

”
的方针。

13.0.2 劳动安全和职业卫生的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淮的

规定。

13.0.3 电站的生产场所和附属建筑、生活建筑和易燃、易爆的危

险场所以及地下建筑物的防火分区、防火隔断、防火间距、安全疏

散和消防通道的设计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的 规定。

13.0.4 电站的安全疏散设施应有充足的照明和明显的疏散指示

标志。

13.0.5 有爆炸危险的设备及设各室应有防爆保护措施。防爆

设计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爆炸危险环境 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50058等 的规定。
13.0.6 电站应采取隔离防护措施防止电灼伤、雷击、误操作等。

电池及其他电气设备的布置应满足带电设各的安全防护距离要求。

13.0.7 防机械伤害和防坠落伤害的设计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生产设各安全卫生设计总则》GB5083、《机械安全 防护装置 固
定式和活动式防护装置设计与制造一般要求潺B/T8196等的规定。

13.0.8 液流电池室应采取措施防止酸性电解液对人身可能造成

的伤害。电池室内可设置冲洗池、洗眼器等设施。

13.0.9 在建筑物内部配置防毒及防化学伤害的灭火器时 ,应有

安全防护设施。

13.0.10 抗震设防烈度大于或等于 7度的地区 ,电池设备及其支

承构件应设置抗震加固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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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

1)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 :

正面词采用
“
必须
”
,反面词采用

“
严禁
”
;

2)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
“
应
”
,反面词采用

“
不应
”
或
“
不得
”
;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
“
宜
”
,反面词采用

“
不宜
”
;

O表示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合⋯⋯

的规定
”
或
“
应按⋯⋯执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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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

《20kV及 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GB50053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50058

《3~110kV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GB50060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GB/T50065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50217

《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规范》GB50229

《室外作业场地照明设计标准》GB50582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4208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GB5083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砝 9

36 ·



《机械安全 防护装置 固定式和活动式防护装置设计与制造
一般要求》GB/T8196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

《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偏差》GB12325
《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GB12326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GB/T14285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GB/T14549
《电能质量 三相电压不平衡》GB15543的 规定
《低压电气装置 第 1部分 :基本原则、一般特性评估和定义》
GB/T16895.1

《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 1部分 :原理、要求和试验》
GB/T16935.1

《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GB19517

《低压 电力线路和 电子设备 系统 的雷 电过 电压绝缘配合》

GB/T21697

《污水排人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CJ343

《电力通信运行管理规程》DL/T544

《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DL/T620
《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设计技术规程》DL/T5003
《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 第 3部分 :变电站》DL5009.3
《电力工程直流电源系统设计技术规程》DL/T50狃
《电能量计量系统设计技术规程》DL/T5202

《导体和电器选择设计技术规定》DL/T5222
《发电厂和变电站照明设计技术规定》DL/T5390

《变电站建筑结构设计技术规程》DL/T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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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入晟典柳囤|国家标淮:

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规范

Ⅱ④ s】伽旧田nO1o{

条 又 说 明



制 订 说 明

《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规范》GB51048—2014,经住房城乡建
设部 ⒛14年 12月 2日 以第 644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制定过程中 ,编制组进行了广泛、深人的调查研究 ,认

真总结了我国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建设的实践经验 ,同时参考了
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
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 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规范》
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
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 ,还着重对强
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作了解释。但是 ,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
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 ,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范规定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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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站 址 选 择

3.0.1 本条列出了电站站址选择的基本原则。

征地拆迁 ,既包括房屋建筑的拆迁 ,也包括通信电缆、电力电

缆、各种管道等地下设施的迁移。站址选择时 ,应尽量避免或减少

拆迁 ,以减少工程投资。

3.0.2 节约用地为国家的基本国策 ,本条强调节约用地 ,合理用

地 ,尽量减少拆迁、土 (石 )方工程量 ,避免或减少代征地 ,以降低工

程费用、缩短建设工期。

3.0.3 可靠水源主要包括供水量和水质。供水量和水质不符合

要求 ,会给电站建成后的正常生产和生活造成不便。因此 ,需在工

程选址阶段作好充分地调查研究。

3.0.4 本条要求电站的总体规划应按照最终规模统筹考虑、合理

安排 ,其 目的是合理利用土地和节约用地 ,根据实际需要和远期发

展一次征用土地并统一考虑边坡、挡墙、排水沟等设计内容。

3.0.7 本条文参考现行国家标准《防洪标准》GB50zO1。

实际工程设计中 ,当站址场地设计标高无法满足时 ,如设置挡

水设施 ,建议挡水设施标高高于洪水水位或历史最高内涝水位

o。 5m;如通过提高主要设各底座和生产建筑物室内地坪标高 ,则

建议其标高高于洪水水位或历史最高内涝水位至少 0.2m。

对于沿江、河、湖、海等受风浪影响的电站 ,本标准难以作出统

一的安全防护距离要求 ,实际工程设计应根据实际情况做相应的

调查研究工作 ,建议其防洪设施考虑频率为 2%的风浪高和 0.5m

的安全超高。



4 站区规划和总布置

4.0.1 本条是电站总体规划的基本设计原则。电站的整体规划

应与当地的城镇或工业区规划、自然保护区规划、旅游规划区规划

相协调 ,并避免与军事、航空和通信设施的相互干扰 ;站 区布置应

考虑安全生产、检修、扩建、消防等多方面因素。

4.①。3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本条文规定的建、构筑物及设备互相
之间的防火间距均为最小间距要求。从防火角度和保障人员及设

各安全、减少财产损失来看 ,在有条件时 ,应尽可能采用较大间距。

防火间距的确定主要综合考虑满足扑救火灾需要 ,防止火势

向邻近建、构筑物及设备蔓延扩大以及节约用地等因素。

站内各建、构筑物及设备的火灾危险性分类及耐火等级执行

本规范第 11.1.3条 。本规范第 11.1.3条并未列有火灾危险性为

乙类的建、构筑物及设备 ,但本条文涵盖火灾危险性为乙类的情

况 ,主要考虑到电池技术的发展 ,对于采用新类型电池或同类型电

池 ,但电解液溶剂组成与目前通用的溶剂组成差别较大时 ,实际工

程中可能存在火灾危险性为乙类的建、构筑物及设备的情况。

4.0.4 竖向布置应根据具体的地形、总平面格局、场地土壤性质

妥善处理好总平面布置方位、土 (石 )方平衡及交通运输、场地排水

等各种关系 ,以达到减小边坡用地、场地平整土 (石 )方量、护坡及

挡墙等工程量的目的 ,并使场地排水路径短捷。

站区竖向设计一方面强调土 (石 )方综合平衡 ,另 一方面也强

调位于山区、丘陵地区的电站应尽量避免深挖厚填、形成高边坡或

高挡墙、增加填方区地基处理难度和工程造价。结合场地周边环

境 ,当有可靠的弃土场地时 ,并不一定单纯追求土方平衡。

4.0.5 如站外附近有市政排水系统 ,则优先考虑将站内雨水、废
· 47 ·



水排人市政排水管道 ;如站址位于郊区或乡村、附近无市政排水系

统 ,则优先考虑将站内雨水、废水排人附近排水沟渠 ,或处理后就

地散排。

4。 0.8 站区道路是否应设环形道路 ,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确 定。位于城市的电站 ,可利用周边的
市政道路作为其环形消防通道。

4.0.9 电站的管道、沟道应按最终规模考虑 ,各种类型的埋管也

应考虑最终规模的需求 ,避免扩建时场地或道路大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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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储 能 系 统

5.1 分 类

5.1.1 就目前的技术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水平来看 ,铅酸电池、

锂离子电池、液流电池、钠硫电池等 ,有着广阔的储能应用前景 ,所

以 ,电化学储能电站按采用的电池类型可分为铅酸电池、锂离子电

池、液流电池、钠硫电池和多种类型电池构成的混合型电化学储能

等。

锂离子电池按类型可分为磷酸铁锂电池、钛酸锂电池、锰酸锂

电池等。液流电池按类型可分为全钒液流电池、锌溴液流电池等。

随着电池技术的发展 ,电池的类型及其特性和应用场合可能

会变化、改进。

5.1.2 电化学储能电站的规模不同 ,对 电站的设计要求不同 ,抗

震、消防等设防标准也不同 ,为更好地指导设计工作 ,本规范将电

化学储能电站的规模分为大、中、小三类。

5.2储 能 单 元

5.2.1 储能单元的选择要满足应用的需求 ,满足其功能定位的实

现。但电池的性能和技术成熟度影响电池的成组方式
(电池组电

压、容量、能量),进 而影响功率变换系统的选择和储能单元的选

择。另一方面 ,功率变换系统的拓扑结构影响电池的成组方式及

其拓扑结构和储能单元的选择、划分。所以规定储能单元应根据

电站容量、接人电压等级、应用需求、功率变换系统性能和电池的

特性和要求及设备短路电流耐受能力设计。

5.2.3 直流侧电压需满是电池组充、放电的最高、最低电压范围 ,

并考虑一定的裕度。
· 49 ·



直流侧最大输出电压应不小于公式(1)的要求。

U.IIIax=″ sKulnaxUcmax           (1)

直流侧最小输出电压应不大于公式(2)的要求。

EJmtⅡ =″sKu血nUciIlh            (2)

式中ε ″θ——电池组等效串联电池单体数量 ;
K⒁ ax、 Ku血n——功率变换系统输出电压裕度系数 ,Kumax一 般取

1.00~1。 15,Kunh一般取 0.85~0.90;

UuIlax——单体电池最大充电电压 (V)。

um“——单体电池最小放电电压 (V)。

目前的实际工程中 ,考虑设备的耐压水平 ,一般锂离子电池系

统直流侧电压不高于 900V,全钒液流电池系统直流侧电压不高于
600V。 结合设备的生产发展水平 ,综合考虑直流侧电压不宜高于

1kV。

5.2.4 电池组的成组方式及其连接拓扑应与功率变换系统的拓
扑结构相匹配。功率变换系统常见的拓扑结构如图 1~图 7所
示。

(D一级变换拓扑型。

一级变换拓扑型 ,仅含 AC/DC环节的单级式功率变换系统 ,
如图 1所示 ,电池经过串并联后直接连接 AC/DC的 直流侧。此
种功率变换系统拓扑结构简单 ,能耗相对较低 ,但储能单元容量选

择缺乏灵活性。适用于独立分布式储能并网。

电池分系统          PCs
Γ̄ ˉ̄ ˉ̄ ˉ̄ ˉ̄ ˉ̄ rˉ ˉ

=浮
t:R二 ;^讠氵

ˉ̄ ˉ̄ ˉ̄ -̄ˉ ˉ̄ ˉ̄ △/AC

亠
亠T丨

⊥
·了

:
一T
ˉ

⊥
:

爿(iI卜 滤波器

交

流

侧

图 1 仅含 AC/DC环节的功率变换系统拓扑结构

为了扩容方便 ,仅含 AC/DC环 节的功率变换系统可扩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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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含 AC/DC环节共交流侧的拓扑结构 ,如图 2所示 ,采用模块化

连接 ,配置更加灵活 ;当个别电池组或 AC/DC环节出现故障时 ,

储能系统仍可工作 ,但导致电力电子器件增多 ,控制系统
设计复

杂。

电池分系统

图2 仅含 AC/DC环节共交流侧的功率变换系统拓扑结构

(2)两级变换拓扑型。

两级变换拓扑型 ,含 AC/DC和 DC/DC环节的双极式功率变

换系统 ,如 图 3所示。双向 DC/DC环 节主要是进行升、降压变

换 ,提供稳定的直流电压。此种拓扑结构的功率变换系统
适应性

强 ,由 于 DC/DC环节实现直流电压的升降 ,使容量配置更加灵

活 ,适用于配合间歇性、波动性较强的分布式电源接人
,抑制其直

接并网可能带来的电压波动。但由于 DC/DC环节的存在 ,使得

功率变换系统效率降低。

电池分系统

DC/D DC/AC    _  |

t

⊥ 卩
ˉ 丬| 滤波器

交

流

侧

PCs

交

流

侧

| l

图 3 含 AC/DC和 DC/DC环节的功率变换系统拓扑结构



为了扩容方便 ,双极式功率变换系统可扩展为含 AC/DC和
DC/DC环节的共直流侧或共交流侧的拓扑结构 ,如 图 4和图 5所
刁κ。

电池分系统

l  —   I  —     —           i

图5 含 AC/DC和 DC/DC环 节共交流侧的功率变换系统拓扑结构
(3)H桥链式拓扑型。
H桥链式功率变换系统 ,如图 6和图 7所示。采用多个功率

模块串联的方法来实现高压输出 ,需要实现高压时 ,只需简单增加
功率模块数即可 ,避免电池的过多串联 ;每个功率模块的结构相
同,容易进行模块化设计和封装 ;每个功率模块都是分离的直流电
源 ,之间彼此独立 ,对一个单元的控制不会影响其他单元。
· 52 ·

交

流

侧

交

流

侧

图 4 含 AC/DC和 DC/DC环 节共直流侧的功率变换系统拓扑结构



交流侧

图6 H桥链式功率变换系统(Y型接法)

一级变换拓扑、两级变换拓扑结构的功率变换系
统一般适用

于储能单元容量不大于 1MW的场合 ;当储能单元能量较高时 ,为

避免多电池组的并联 ,可采用两级变换拓扑结构
。

H桥链式拓扑结构的功率变换系统一般适用于储能单元容

量大于 1MW的 场合。对于 35kⅤ 及以下电压等级且不考虑三相

不平衡的调节 ,H桥链式拓扑结构可采用 Y型接法。对于更高电

压等级或低电压等级需考虑三相不平衡调节 ,H桥链式拓扑结构

可采用角型接法。

具体工程设计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储能单元的容
量、能量、

电池类型和生产制造水平、对功率变换系统的性能要求
综合考虑

功率变换系统的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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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侧

图7 H桥链式功率变换系统(角型接法)
电池组接于功率变换系统的直流侧 ,电池组的容量、能量应满

足公式 (3)、公式(4)的要求。 
·

″sUr″pcK记≥KkPP

饣s1Jr″pcKD∶≥KkEE

(3)

(4)

式中:Ur——电池单体(或模块)电压(V);

C——电池单体(或模块)容量(Ah);

饣p——电池组等效并联电池单体(或模块)数量 ;
″s——电池组等效串联电池单体(或模块)数量 ;
Km——容量折算系数(1/h);

KD——电池充 (放 )电深度 ;
Κ驴——容量裕度 ,一般取 1。 00~1.15,具体工程设计时应根
据电池的特性和生产制造水平等来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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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旺——能量裕度 ,一般取 1.00~1.15,具体工程设计时应根
据电池的特性和生产制造水平等来确定 ;

P——储能单元容量要求 (W);

E——储能单元能量要求(Wh)。

对于电池并联 ,存在由于并联支路间性能 (电压、内阻、能量

等)的差异导致环流的存在 ,影响系统的安全、可靠运行 ,所以设计

时尽量避免电池的并联 ,采用合适的 PCs拓扑 ,控制电池并联个
数 ,一般不大于 2。

5.2.5 储能单元设计时为使电池组各回路能够可靠、独立的投运
和退出、能够配合电池管理系统保证电池的安全、可靠运行 ,各回

路可考虑设置可控接触器、直流断路器等开断、保护设备。 
ˉ

5.2.6 电池的性能影响电池裕度的选择。基于电池的性能 ,应适
当考虑裕度。电池的寿命特性 (寿命的倍率特性、温度特性、充放

电深度特性等 )、 充放电特性 (充放电的倍率特性、充放电深度特

性、充放电的对称性、功率特性、能量特性等)等影响电池性能的发

挥。电池工作在不同的工作区间 ,性能差异很大。所以 ,在进行电

池裕度的选择时 ,应充分考虑影响电池性能发挥的因素。

另外 ,目 前电化学电池价格昂贵 ,是决定电化学储能电站投资

的主导因素 ,所以电池裕度配置极大地影响了电化学储能电站的

造价 ,为了控制投资 ,电池裕度配置还应充分考虑经济性。

5.3 功率变换系统

5.3.1 功率变换系统交流侧电压宜优先选择电网标称电压系列 ,
尽量避免接口设备的非标准化。

5.3.4 本条对功率变换系统的监测、控制、保护功能作出了基本
规定。

1 对于模拟量测量精度 ,宜符合下列要求 :
(D交流电压 :在 0.2p.u。 ~1.15p.u。 时的测量和转换量值误

差应不超过实际值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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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流电流 :在 0.2p。 u。 ~1.5p。 u.时的测量和转换量值误

差应不超过实际值 2%;
(3)直流电压 :在允许电压范围内 ,测量和转换量值误差应不

超过实际值的 1%;
(4)直流电流 :在额定功率 0.2p.u.~1.2p。 u.时的测量和转

换量值误差应不超过实际值的 2%;

(5)无功功率 :在负荷电流 0.2p.u。 ~1.2p。 u。 时误差应不超

过 2.5%;

(6)有功功率 :在负荷电流 0.2p。 u.~1.2p。 u。 时误差应不超

过 2.5%。

3 一般 ,控制方式的切换主要指锁定退出、就地手动、就地自

动、远方控制方式的切换。运行状态的转换主要指充电、放电、待

机、停机状态的切换。

4 PCS本体保护主要通过硬件回路实现 ,其应具有最高的

优先级的快速的响应回路 ,在严重故障状况下封脉冲、跳交直流两

侧断路器 ,并停机告警 ,具备故障手动复归确认功能。

PCS直流侧保护、交流侧保护等一般通过软件算法实现 ,分

为瞬动保护和定时限保护。瞬动保护设有保护动作定值 ,当 系统

检测到严重故障时单点动作出口,封脉冲 ,跳交直流两侧断路器 ,

并停机告警 ,具备故障手动复归确认功能。定时限保护设有动作

定值和延时定值 ,当 系统检测到严重故障时 ,经延时定值确认后出

口,封脉冲 ,系统转为故障状态并告警。故障消失后故障标志自动

清除 ,转为待机状态。

5.4 电池及电池管理系统

5.4.1 本条给出电池选型的基本原则。

1 电池种类较多 ,目 前电化学储能多采用铅酸电池、磷酸铁

锂电池、钒液流电池、钛酸锂电池、钠硫电池等 ,不同类型电池特性

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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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铅酸电池 ,部分兼具超级电容器的特性 ,高 比功率 ,成本较
低 ,但温度对寿命影响大等。

(2)磷酸铁锂电池 ,循环寿命较长 ,安全性好 ,不含重金属和稀

有金属 ,绿色环保 ;但低温性能差。

(3)钒液流电池 ,能量和功率可独立设计 ,寿命长 ,可超深度放

电 ;但能量密度低 ,安装尺寸较大等。

(4)钛酸锂电池 ,充放电倍率高 ,放电电压平稳 ,循环性能优

异 ,安全性能好 ;但电压较低 ,比容量较低。

(5)钠硫电池 ,可大电流、高功率放电 ,充放电效率高 ;但倍率

特性不好 ,不适合大功率快速充电 ,工作温度在 300℃ ~35o℃ ,需

要一定的加热保温 ,钠 、硫的渗漏 ,存在潜在的安全问题等。

所以 ,在进行电池选型时 ,需进行技术经济比较 ,所选的电池

的性能应满足电站要求。

2 为了便于设备的安装、维护、更换 ,考虑设备的标准化 ,所
以电池宜采用模块化设计。

6 液流电池各承压部件包括水冷系统。
5.4.2 本条对电池管理系统选型作出规定。
5 在 sOC较低或者较高时电压变化较大 ,影响 SOC估算精

度 ,本款根据电池放电特性 ,对不同 SOC范围的计算精度进行分
类要求。

7 本款说明了电池管理系统监测电路的总体要求。
一般 ,监测量包括单体电压、模块电压、电池组电压、电流、温

度等 ;计算量包括 SOC、 SoH等。上送信息包括电压、电流、温
度、SOC、可充可放电量、各类保护动作、告警、异常等信息。液流

电池还需上送泵、电解液罐、冷却系统等设备运行状态信息。

根据目前的生产制造情况 ,各厂家电池管理系统配置方案、监

控量与电池特性、储能单元控制策略关系紧密 ,具体工程设计时应

结合实际需求 ,根据电池特性及控制需求确定监测量。

8 电池管理系统保护旨在保护电池的安全运行并对电池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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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优化控制。本款规定了电池管理系统最基本的保护 ,但不限于上

述保护功能 ,具体工程应根据电池特性及储能单元要求进行配置。

若配置直流绝缘监测 ,应监测电池组的对地绝缘状况 ,计算电

池组对地绝缘电阻。电池组发生接地故障时
(正接地、负接地或正

负同时接地),电池管理系统应能显示和发出报警信号。

9 为修正锂离子电池、铅酸电池、液流电池等电池系统中个

别电压、电能量的不一致 ,避免个别电池因过充或过放而导致整体

性能变差甚至损坏情况的发生 ,电池管理系统宜根据电池特性合

理配置均衡维护功能 ,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保证电池一致性。

10 电池管理系统应具各与 PCS、监控系统的通信接 口,配

合整个电化学储能电站的协调运行。

5.5 布 置

5.5.2 不同的设各 ,尤其是电池 ,对运行环境要求不同。所以 ,设

备的布置形式 ,应根据安装地点的环境条件、设各性能要求和当地

实际情况选择。考虑电池运行环境的苛刻 ,及运行环境对其性能

的影响 ,布置采用户内布置。

5。 5.5 不同类型电池 ,运行环境 (温度、耐酸、耐碱等)要求不同 ,

正常运行或事故时的泄漏物质不同,所 以,不 同类型电池应分

区/分室布置。

5.5.6 不同类型的电池 ,布置、安装方式一般不同 ,如钠硫电池、

磷酸铁锂电池一般采用柜式布置 ,液流电池一般采用框架式布置 ,

所以对于储能系统布置不作统一规定。但为了便于设备的安装、

维护、更换 ,以及基础的普适性 ,规定站内功率变换系统尺寸宜保

持一致 ,站内电池柜/框架尺寸宜保持一致。

5.5.7 功率变换系统由功率变换单元 (模块)组成 ,运行时会产生

一定的热量 ,其在站内布置应有利于通风和散热。

5.5.9 为了便于通信、接线和调试的方便 ,电池管理系统宜在电

池柜内合理布置或就近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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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电 气 一 次

6.1并 网 要 求

6.1.1 电站接人电网的电压等级与电站的容量、电网的具体情况
有关 ,在满是应用需求的情况下 ,经过技术经济比较 ,采用低一电

压等级接人优于高一电压等级接人时 ,可采用低一电压等级接人。

6.1.2 电化学储能电站的功率变换系统一般采用基于 PWM调
制技术的电压源型换流器 ,能够实现有功、无功的解耦控制 ,其接

人电网点的谐波、三相电压平衡度、电压波动和闪变等一般都能满

足现行国家标准要求。若不满足要求时 ,需要采用相应的治理措

施。

在整流、逆变过程中 ,功率变换系统会产生直流分量 ,为防止

直流分量流人电网对电网设备和用电设备造成影响 ,应将直流分

量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结合行业标准《光伏发电站接人电力系统

技术规定》GB/T19964-2012、《IEEE Standard for Interconnecˉ

ting Distributed Resources with Electric Power systerms》 IEEE
Std15在 7TM和 目前主要功率变换系统厂家的技术水平 ,直流电
流分量应不大于交流侧额定电流的 0.5%。

6.1.3 有功功率、无功功率控制是电化学储能电站的重要能力 ,

但其在不同的应用场合 ,要求不同 ,具体指标差异较大 ,应根据工

程实际来确定其响应要求。

6.1.4 电站检测到电网异常时 ,一方面应在一定的时间内与电网
断开 ,有效防止孤岛情况 ;另一方面 ,要保证必要的运行时间 ,以免

因短时扰动造成的过多跳闸。

对于低电压穿越能力要求 ,低电压穿越曲线包括瞬时电压跌

落、最低电压水平持续时间及电压恢复曲线。一般的低电压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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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如图 8所示。并网点电压在图 8的曲线 1轮廓线及以上区域

时 ,电站应不脱网连续运行 ;否则 ,允许电站离网。

'i∶∶;′ 0·Bs
⊙

菪
垭
医
欷 0.2

o
-1   0囝  器     2·0    时间(s)

图8 电化学储能电站低电压穿越要求

具体工程中的允许时间可根据当地电网的保护和重合闸动作

时间等实际情况核实调整。

6.1.5 电力系统无功按照分层分区就地平衡的原则设计。电站

无功补偿配置首先应满足站内无功需求。当电力系统对电站的无

功能力有特殊要求时 ,站内无功补偿能力应满足此要求。

当电网对电站的无功没有特殊要求或者电站没有纳人区域

AVC系统 ,电站对外不应提供额外无功 ,不应调节 PCC点电压。

由于功率变换系统可以实现有功/无功的解耦控制 ,是很好的

无功源 ,电站无功补偿装置的配置宜考虑功率变换系统发出/吸收

无功的能力。

6.1.7 电站接人电网 ,不应影响原有电网绝缘配合和保护配置 ,

一般要求电站的接地方式与电网的接地方式保持一致。

6.2 电气主接线

6.2.1 “便于扩建
”
是考虑电站分期建设时 ,接线能较方便地从初

期形式分期过渡到最终接线 ,使一次和二次设各装置所需的改动

最小 ,减少扩建过程中所造成的停电损失和可能发生的事故。

6.2.2 出线电压等级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 110kV、 35kV、 zOkV、

10kV、 6kV等 ,统称为高压侧。高压侧出线为单回时 ,宜采用单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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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接线 ,出线超过两回时宜采用单母线分段接线。根据实际需要 ,

高压侧也可采用线路变压器组、桥形等接线形式。

6.5 站用电源及照明

6.5.1 站用电源应满足站内操作、照明及其他动力用电。单回路

供电时 ,站用变压器可接在主变进线断路器的电源侧 ,以保证主变

检修时的站用电源。双回路供电时 ,两台站用变压器容量宜按全

站计算负荷选择 ,互为各用。

6.5.4 灯具与高压带电体间安全距离满足规程要求同时 ,应便于
维护更换。尽量避免因照明灯具装于高压带电体上方或过于接近

带电体 ,而导致检修更换需要高压停电的情况。

6.5.5 根据工程实践经验 ,装有铅酸电池、液流电池的室内 ,含有

氢气成分 ,在有火花的情况下容易引起着火爆炸危险。所以 ,此类

电池室内的照明 ,应采用防爆型照明器。

6.7 电缆选择与敷设

6.7.2 液流电池具有酸腐蚀性 ,存在酸液渗漏的可能性 ,为 了减

弱其对进、出线缆的腐蚀 ,推荐其进、出线缆由上端引出 ,采用电缆

桥架敷设。当线缆敷设于液流电池下方时 ,应采取防护措施 ,防止

液流电池酸液泄漏时 ,腐蚀线缆 ,造成不必要的停电和增加维护工

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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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系统及电气二次

7.1 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呈

7.1.1、 7.1.2 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是保障电站安全、稳定运

行不可或缺的重要设备。继电倮护及安全自动装置的配置应与电

力网络结构、电站建设规模、主接线和运行方式统筹考虑。

7.1.4 与电力系统联络线较短 ,继电保护整定困难的小型电化学

储能电站及大、中型电化学储能电站宜配置光纤差动保护 ,以便快

速切除故障 ,保证电力系统及储能设备的安全。对于接人 380V

系统及保护整定容易的小型电化学储能电站 ,可根据接人系统方

式及控制要求配置继电保护设备。

7.2 调度自动化

7.2.2 电站功率变换系统存在电力电子器件 ,运行过程中 ,可能

会产生谐波、直流分量等 ,因此 ,必要时 ,可配置电能质量监测装

置 ,对接人电力系统的并网点进行电能质量监测。

7.2.3~7.2.5 这三条对电能计量系统设计作出了规定。

7.3 通 信

7.3.5 电化学储能电站与调度部门之间的通信方式宜根据主站

需求确定。通信宜采用网络方式 ,条件不具备时也可采用专线方

式。

7.5 二次设备布丑

7.5.1 本条根据现有电站的二次设各布置实际经验 ,提出相关布

置原则。各地应根据规范规定和运行经验进一步规范二次设备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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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统一布置形式。

7.6 站用直流系统及交流不闾断电源系统

7.6.2~7.6.4 这三条规定了直流系统事故停电时间、蓄电池组

及其接线方式选取的基本原则。

7.6.5 本条提出了电站交流不间断电源系统的建设原则。为减

少运行维护工作量 ,交流不间断电源宜计入直流负荷 ,不设单独蓄

电池。

7.7 视频安全监控系统

7.7.1 本条提出了电站视频安全监控系统的配置原则。对于小

型电化学储能电站 ,可根据实际需求相应简化视频安全监控系统

设计 ,并采用物防、人防、技防相结合的方式。

7.7.3 当电站运行管理方在电站所属区域内布置有视频安全监

控系统主站时 ,电站的视频安全监控系统宜具各与远方主站通信

的功能 ,实现远方视频巡检及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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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二L

8.1 建

8.1.2 铅酸电池、锂离子电池、液流电池、钠硫电池常用的化学原
材料 ,可能存在腐蚀、酸性、易燃、易爆等特性 ,部分电池在过充、过

放或事故泄漏时可析出氢气等易爆气体。因此电化学储能电站的

建筑设计 ,除满足一般设备工艺要求外 ,应重点考虑防爆、防火、防

腐蚀、防酸等因素影响。

8.1.3 不同电池的工作环境温度要求不同 ,室内温度过低或过高
都会影响电池的性能及正常运行 ,除通过机械通风、空调、采暖等

手段调节电池室内温度外 ,还应结合当地气候条件、节能设计标

准 ,对建筑物的围护结构采用必要的保温隔热层措施 ,以达到节能

目的。

8.1.4 电池室顶棚要求平整 ,目 的是防止电池可能析出的氢气或
因事故泄露的电解液挥发气体积聚。由于氢气密度比空气小 ,电

池室上部氢气往往较为集中 ,如果顶棚造型过于复杂、凹凸不平、

高差变化大 ,会形成通风死角造成氢气局部积聚难以排走 ,当 电池

析出的氢气在空气中的浓度达到爆炸极限时遇火可引起爆炸 ,因

此电池室内应保持通风顺畅并通过通风机及时排走。

8.1.5 电池室避免阳光直射 ,有利于控制室内环境温度 ,延长电
池的寿命。

8.1.7 建筑主体结构在变形缝 (伸缩缝、沉降缝、抗震缝 )的两侧
会发生位移 ,电池设备和电池支架跨越变形缝时容易遭到破坏变

形 ,造成泄漏、倾覆等事故。所以电池设备不应跨越变形缝 ,否则

应采取与主体建筑变形缝相适应的构造措施。

8.1.9 本 条 文 参 考 现 行 国家 标 准 《屋 面 工 程 技 术 规 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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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345,规 定站内重要建筑物的防水等级。

8.2 结  构

8.2.1 根据结构破坏可能产生的后果 (危及人的生命、造成经济

损失、产生社会影响等 )的严重性 ,确定电站建筑物结构安全等级

采用二级。

8.2.2 本条文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

有关规定。

8.2.3 根据对多个电池厂家的广泛调研、统计 ,电池室的楼面活

荷载根据厂家不同而差别较大。因此本规范建议具体工程中电池

室的楼面活荷载标准值 ,按该工程实际电池荷载的等效均布活荷

载计算确定。主控制室、二次设备室、继电器室、通信室以及电缆

层等特殊设备房间的楼面活荷载在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

规范》GB50009中 没有明确规定 ,应参照现行行业标准《变电站建

筑结构设计技术规程》DL/T5457的有关规定取用。



9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9.0.2 采暖设计应根据我国气候区分布特点进行设计 ,我国严寒

及寒冷地区冬季应设置采暖以满足电站运行的要求。其他地区如

夏热冬冷地区可采用热泵型空调进行冬季供暖。为突出火种对蓄

电池室的危险性 ,规定在蓄电池室不应明火取暖。

9.0.3 不同电池要求的运行环境温度不同 ,应根据不同电池特点

进行设计。表中所列为目前已应用于实际工程的电池类型 ,对于

新型电池种类宜根据电池研究成果进行设计。

9.0.4 电池室内空气中的最大含氢量的计算 ,取常温常态下氢气
体积与电池室容积的比值。电池室内通风除排除余热要求外 ,另

一主要目的是排除室内有害或有爆炸危险性气体 (主要是氢气 ),

故应根据电池运行所产生的氢气的量核算通风量。对于铅酸、液

流电池 ,研究表明其运行中可能产生氢气 ,所 以规定铅酸、液流电

池室采用防爆通风空调设备 ,其他蓄电池室如存在爆炸危险性仍

应考虑防爆。此外 ,排风口的设计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采暖通风

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019中第 5.3.14条 的规定。

9.0.6 为防止水管爆裂或漏水损害电气设备 ,故电气设备房间内

不应布置有压的热水管、蒸气管道或空调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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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给水和排水

10.0.1 本条文为电化学储能电站给水和排水设计的总原则 ,必

须满足《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

10.0.2、 10。 0.3 电化学储能电站用水量较小 ,因此优先选用站址

附近城镇或企业已建生活给水管网供水。

10.0.4、 10。 0.5 根据相关环境法规及当地环保部门的要求 ,部分

电站不允许新建排污口,因此不得向外排放任何污、废水。当环境

法规及当地环保部门不允许电站新建排污口时 ,电站的生活污水

及生产废水应站内处理后回用 ,不得外排 ;当环境法规及当地环保

部门允许电站新建排污口时 ,电站生活污水及生产废水仍采用处

理达标后排放。

10.0.6 液流电池每组电池的正负极均设有较大的酸液储存罐 ,

当酸液储存罐遭受破坏酸液渗漏时 ,由于酸液具有一定的腐蚀性 ,

必须设置可储存事故酸液并转移安全处的设施 ,以 防止事故酸液

对其他设施造成破坏或对人员造成损伤。由于同一组电池正负极

酸液之间仅设置一层隔膜 ,因此任何一个酸液罐破损渗漏时 ,正负

极之间由于压力差 ,隔膜也会同时破损 ,因此事故储油设施容量应

考虑同一组电池正负极储液罐同时渗漏。

10.0.7 给排水管道损坏渗漏时会对电气设备造成破坏 ,但对电

缆并没有破坏作用 ,因 此室内给排水管道不应布置在除电缆房闾

外的电气设各房间 ,同 时防酸电池室排水管道应采用耐酸材料。



11  消 防

11.1一 般 规 定

11.1.3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本条明确了电站内主要建、构筑物
及设备的火灾危险性及耐火等级。

电池火灾危险性分类 ,是以目前国内主流电池厂商、研发机构

提供的资料数据以及电池产品标准、国内工程实践为基础确定的。

根据目前所收集的数据资料 ,在 电站的运行环境条件下 ,铅

酸、锂离子、液流电池的燃烧、爆炸特性不明显 ;另外本规范对电池

室的隔墙、门窗的防火性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具有防火隔离作

用 ,因此 ,铅酸、锂离子、液流电池的火灾危险性类别定为戊类。

由于钠硫电池在国内尚处于研发阶段 ,无集成和大容量应用
工程。根据国内研发机构提供的资料 ,参考国外相关资料及标准 ,

钠硫电池工作温度在 300℃ ~35o℃ ,在过充时存在较大的火灾危
险性 ,为安全起见坚持从严原则 ,钠硫电池火灾危险性类别定为甲

类。

由于电池技术还在不断发展 ,对于应用新类型电池或同类型

电池但电解液溶剂组成与目前通用的溶剂组成差别较大时 ,应在

实际工程中对电池火灾危险性类别进行专题论证 ,并根据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的火灾特性分类原则确定
其火灾危险性。

另外 ,对于电池的消防设计 ,还应充分考虑电池在运行过程中

可能析出易燃易爆气体 (如氢气等)的问题 ,可配备有效的通风、报

警、自动灭火系统等 ,使室内易燃易爆气体浓度低于其爆炸下限的
5%。

主控通信楼的火灾危险性为戊类 ,是按照电缆采取了防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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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蔓延的措施确定的 ,采用的措施主要包含 :用防火堵料封堵
电缆

孔洞 ,采用防火隔板分隔 ,电缆局部涂防火涂料 ,局部用防火
带包

扎等。

11.2 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

11.2.1 本条明确了电站设置消防给水系统的条件。

11.2.2 由于电站人员少、占地面积小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确 定电站同一时间内的火灾次数为一

次。

11.2.3 本条文参考现行国家标准《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

火规范》GB50229。

11.2.4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本条规定了电站消防给水量及消防

水池有效容积的计算方法。消防水池有效容积应为储存消防用
水

供扑灭火灾使用的有效容积 ,应为水池溢流口以下且不包括
水池

底部无法取水的部分以及隔墙、柱所占体积。

11.2.5 参 考 现行 国家标 准 《建 筑 灭 火 器 配 置设 计 规 范 》

GB50140,明确电池室危险等级为严重危险级。

11.2.6 对于钠硫电池及锂电池 ,砂池是有效的灭火措施 ,因此规

定钠硫电池室应配置砂池 ,锂 电池室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也应设

置砂池 ,单个砂池最大保护距离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

置设计规范》GB50140有 关严重危险级推车式灭火器最大保护距

离确定。

11.3建 筑 防 火

11.3.1 钢筋混凝土结构柱的耐火性能较好 ,一般截面尺寸的钢

筋混凝土柱的耐火极限均可满足相应的耐火等级 ,而钢柱
耐火极

限较差 ,必须采用防火涂料或外包防火板、填充防火棉等防护
措

施。

11.3.2 为避免在发生火灾时由于人员惊慌、拥挤而压紧内开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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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门无法开启 ,所以要求危险程度相对较高的设备房门向疏散方
向开启。设备房的门具有防火分隔功能 ,可防止设各房火灾时蔓
延至公共走道或其他房间。

Ⅱ.3.3 为安全起见 ,本条文对电池室的消防设计作出较严格的
规定。要求其四周隔墙按防火墙设置 ,有效保证相邻房间、建筑物
及设备的安全。

11· 3.4 本条文规定以外的其他房间,其室内装修材料的燃烧性
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
的规定。

Ⅱ.4 火灾探测及消防报Ⅰ

Ⅱ.4.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电站发生火灾后果严重且扑救困
难 ,为有效控制火灾蔓延及尽快灭火 ,所以必须根据安装部位的特
点选用合适的火灾探测器。

电气设备房间、电缆夹层及电缆竖井等火灾探测器类型配置
参考现行国家标准《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规范》GB50229。

对于电池室 ,根据目前部分高校实验室研究成果及厂家提供
资料 ,建议电池室安装感烟或吸气式感烟探测器。

对于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一般可燃气体检测报警装置的报警
值是可燃气体爆炸下限的 25%,当空间内的空气与可燃气体的混
合气体浓度达到这个值就发出报警。






	GB51048-2014
	1总则
	2术语
	3站址选择
	4站区规划和总布置
	5储能系统
	5.1分类
	5.2储能单元
	5.3功能变换系统
	5.4电池级电池管理系统
	5.5布置

	6电气一次
	6.1并网要求
	6.2电气主接线
	6.3电气设备选择
	6.4电气设备布置
	6.5站用电源及照明
	6.6过电压保护、绝缘配合及防雷接地
	6.7电缆选择与敷设

	7系统级电气二次
	7.1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
	7.2调度自动化
	7.3通信
	7.4计算机监测系统
	7.5二次设备布置
	7.6站用直流系统及交流间断供电源系统
	7.7视频安全监控系统

	8土建
	8.1建筑
	8.2结构

	9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10给水和排水
	11消防
	11.1一般规定
	11.2消防给水和灭火装置
	11.3建筑防火
	11.4火灾探测及消防报警

	12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
	12.1一般规定
	12.2环境保护
	12.3水土保持

	13劳动安全和职业卫生
	本规范用词说明
	引用标准名录
	附：条文说明
	1总则
	3站址选择
	4站区规划和总布置
	5储能系统
	5.1分类
	5.2储能单元
	5.3功能变换系统
	5.4电池级电池管理系统
	5.5布置

	6电气一次
	6.1并网要求
	6.2电气主接线
	6.5站用电源及照明
	6.7电缆选择与敷设

	7系统级电气二次
	7.1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
	7.2调度自动化
	7.3通信
	7.5二次设备布置
	7.6站用直流系统及交流间断供电源系统
	7.7视频安全监控系统

	8土建
	8.1建筑
	8.2结构

	9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10给水和排水
	11消防
	11.1一般规定
	11.2消防给水和灭火装置
	11.3建筑防火
	11.4火灾探测及消防报警




